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陳韻芬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上訴人    賴麗如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何永福律師

複代理人    陳惠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

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勞訴字第37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

地院）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下稱系爭

裁定）為執行名義，向嘉義地院執行處聲請對其為強制執行

（即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系爭

裁定所命其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下稱

系爭開業執照），其並未持有，命其交付之印章4顆（下稱

系爭印章），因兩造合作契約未終止，其無返還義務，被上

訴人不得對其聲請執行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裁定係保全程序裁定，不生確定本案請

求之效力。其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為保全

程序之執行，債務人如對本案請求有所爭執，得聲請法院命

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倘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消滅，

債務人亦得聲請撤銷之，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債務人異議

之訴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

銷。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上訴人及訴外人○○光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公司）為被告，向嘉義地院

提起給付薪資、返還以被上訴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

照及被上訴人本人之印章4枚之訴訟，現由嘉義地院111年度

勞訴字第36號審理中。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6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上訴人及○○

光公司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全字

第1號裁定（即系爭裁定）：「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提供

新臺幣（下同）20萬元為相對人（即上訴人及○○光公司）

擔保後，相對人應協同聲請人至嘉義市○○路000號1至3樓

之○○○○眼科診所取回以聲請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

執照（嘉市衛醫所字0000000000號/府授衛醫字第100000000

0號）；並應將聲請人授權○○光公司刻製聲請人本人如附

圖一所示之印章共4顆，交付聲請人」。上訴人不服，提起

抗告、再抗告後，由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駁回

再抗告確定（見原審卷一第19至22頁、第353至367頁）。

  ㈢被上訴人執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

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受理（即系爭執行程

序），原定於111年10月11日上午9時30分到場執行。嗣上訴

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

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聲字第1號裁定准許上訴人提供擔保

金260萬元後，停止系爭執行程序，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

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

上訴人停止執行程序之聲請，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

字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

今尚未執行終結（見原審卷一第23至24頁、第369至379

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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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

行程序，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裁定命被上訴人供擔保後，上訴人及○○光公司應協

同被上訴人取回系爭開業執照，並交付系爭印章，經上訴人

提起抗告、再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

駁回再抗告確定；又被上訴人以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

行，上訴人以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停止執

行，經嘉義地院裁定供擔保後准許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

抗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

回上訴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

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

未執行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

㈢），可資認定。

　㈡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固有明文。惟該項規定之規範意旨，在於無實體

上確定力之執行名義，因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

人無抗辯之機會，乃就此項執行名義成立前，所存實體上權

利義務存否之爭執，許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以謀救濟。

即債務人就實體上權利義務之存否，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尚得提起異議之訴。倘未於該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加以

爭執，依該執行名義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始成為終局之執

行，以求程序之安定。準此，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異議之訴

者，應限於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而許可對之進行終局強制執

行之債務人，始足當之。至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

求尚未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為暫時處分之

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院裁定

准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

分，其所保全之權利，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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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限期起

訴之適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

足方法，仍屬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即上訴人未

於該強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

之執行。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

請命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

內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故以定暫時

狀態處分裁定為執行名義所進行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伴隨

應由本案訴訟法院實質審查之裁判，以資確定其權利義務，

債務人即非無抗辯之機會，且於該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

予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自無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㈢查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名義為系爭裁定，惟其性質係以保全

實體法上請求權之執行為目的之定暫時狀態裁定，非以請求

本身為內容，尚不生確定請求權之效力，其請求權之存否，

亦應由被上訴人已提起之本案請求以資確定（兩造不爭執事

項㈠）；且定暫時狀態處分準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再準用

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規定準用同

法第533條再準用同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本案請求倘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

期間內起訴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債

務人非無抗辯之機會，於本案請求經法院為實體審查予以裁

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是上訴人就系爭裁定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其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對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其依上開規定，請求撤

銷系爭執行程序，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

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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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資料，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

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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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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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陳韻芬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上訴人    賴麗如  


訴訟代理人  何永福律師
複代理人    陳惠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勞訴字第3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下稱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向嘉義地院執行處聲請對其為強制執行（即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系爭裁定所命其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下稱系爭開業執照），其並未持有，命其交付之印章4顆（下稱系爭印章），因兩造合作契約未終止，其無返還義務，被上訴人不得對其聲請執行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裁定係保全程序裁定，不生確定本案請求之效力。其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為保全程序之執行，債務人如對本案請求有所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倘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消滅，債務人亦得聲請撤銷之，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上訴人及訴外人○○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公司）為被告，向嘉義地院提起給付薪資、返還以被上訴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及被上訴人本人之印章4枚之訴訟，現由嘉義地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6號審理中。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6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上訴人及○○光公司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裁定（即系爭裁定）：「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提供新臺幣（下同）20萬元為相對人（即上訴人及○○光公司）擔保後，相對人應協同聲請人至嘉義市○○路000號1至3樓之○○○○眼科診所取回以聲請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嘉市衛醫所字0000000000號/府授衛醫字第1000000000號）；並應將聲請人授權○○光公司刻製聲請人本人如附圖一所示之印章共4顆，交付聲請人」。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後，由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駁回再抗告確定（見原審卷一第19至22頁、第353至367頁）。
  ㈢被上訴人執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受理（即系爭執行程序），原定於111年10月11日上午9時30分到場執行。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聲字第1號裁定准許上訴人提供擔保金260萬元後，停止系爭執行程序，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訴人停止執行程序之聲請，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未執行終結（見原審卷一第23至24頁、第369至379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裁定命被上訴人供擔保後，上訴人及○○光公司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系爭開業執照，並交付系爭印章，經上訴人提起抗告、再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又被上訴人以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上訴人以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停止執行，經嘉義地院裁定供擔保後准許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訴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未執行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可資認定。
　㈡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固有明文。惟該項規定之規範意旨，在於無實體上確定力之執行名義，因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人無抗辯之機會，乃就此項執行名義成立前，所存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之爭執，許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以謀救濟。即債務人就實體上權利義務之存否，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尚得提起異議之訴。倘未於該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加以爭執，依該執行名義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始成為終局之執行，以求程序之安定。準此，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者，應限於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而許可對之進行終局強制執行之債務人，始足當之。至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為暫時處分之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院裁定准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分，其所保全之權利，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限期起訴之適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足方法，仍屬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即上訴人未於該強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之執行。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請命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故以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為執行名義所進行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伴隨應由本案訴訟法院實質審查之裁判，以資確定其權利義務，債務人即非無抗辯之機會，且於該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予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㈢查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名義為系爭裁定，惟其性質係以保全實體法上請求權之執行為目的之定暫時狀態裁定，非以請求本身為內容，尚不生確定請求權之效力，其請求權之存否，亦應由被上訴人已提起之本案請求以資確定（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且定暫時狀態處分準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再準用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規定準用同法第533條再準用同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請求倘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債務人非無抗辯之機會，於本案請求經法院為實體審查予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是上訴人就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其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對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其依上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陳韻芬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上訴人    賴麗如  



訴訟代理人  何永福律師

複代理人    陳惠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

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勞訴字第37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

    地院）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下稱系爭

    裁定）為執行名義，向嘉義地院執行處聲請對其為強制執行

    （即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系爭

    裁定所命其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下稱

    系爭開業執照），其並未持有，命其交付之印章4顆（下稱

    系爭印章），因兩造合作契約未終止，其無返還義務，被上

    訴人不得對其聲請執行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裁定係保全程序裁定，不生確定本案請

    求之效力。其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為保全

    程序之執行，債務人如對本案請求有所爭執，得聲請法院命

    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倘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消滅，

    債務人亦得聲請撤銷之，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債務人異議

    之訴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

   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上訴人及訴外人○○光學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公司）為被告，向嘉義地院提起

    給付薪資、返還以被上訴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及

    被上訴人本人之印章4枚之訴訟，現由嘉義地院111年度勞訴

    字第36號審理中。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6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上訴人及○○光公

    司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

    裁定（即系爭裁定）：「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提供新臺幣

    （下同）20萬元為相對人（即上訴人及○○光公司）擔保後，

    相對人應協同聲請人至嘉義市○○路000號1至3樓之○○○○眼科

    診所取回以聲請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嘉市衛醫

    所字0000000000號/府授衛醫字第1000000000號）；並應將

    聲請人授權○○光公司刻製聲請人本人如附圖一所示之印章共

    4顆，交付聲請人」。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後，

    由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駁回再抗告確定（見原

    審卷一第19至22頁、第353至367頁）。

  ㈢被上訴人執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

    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受理（即系爭執行程序

    ），原定於111年10月11日上午9時30分到場執行。嗣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經

    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聲字第1號裁定准許上訴人提供擔保金

    260萬元後，停止系爭執行程序，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

    訴人停止執行程序之聲請，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

    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

    尚未執行終結（見原審卷一第23至24頁、第369至379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

    行程序，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裁定命被上訴人供擔保後，上訴人及○○光公司應協同

    被上訴人取回系爭開業執照，並交付系爭印章，經上訴人提

    起抗告、再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駁

    回再抗告確定；又被上訴人以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

    ，上訴人以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停止執行，

    經嘉義地院裁定供擔保後准許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

    訴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7、

    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未執

    行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可

    資認定。

　㈡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

    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2項固有明文。惟該項規定之規範意旨，在於無實體

    上確定力之執行名義，因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

    人無抗辯之機會，乃就此項執行名義成立前，所存實體上權

    利義務存否之爭執，許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以謀救濟。

    即債務人就實體上權利義務之存否，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

    ，尚得提起異議之訴。倘未於該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加以爭

    執，依該執行名義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始成為終局之執行，

    以求程序之安定。準此，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者，應

    限於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而許可對之進行終局強制執行之債

    務人，始足當之。至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求尚未

    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為暫時處分之保全程

    序。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院裁定准為定

    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分，其

    所保全之權利，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

    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限期起訴之適

    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足方法

    ，仍屬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即上訴人未於該強

    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之執行

    。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請命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

    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故以定暫時狀態處

    分裁定為執行名義所進行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伴隨應由本

    案訴訟法院實質審查之裁判，以資確定其權利義務，債務人

    即非無抗辯之機會，且於該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予以裁

    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㈢查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名義為系爭裁定，惟其性質係以保全

    實體法上請求權之執行為目的之定暫時狀態裁定，非以請求

    本身為內容，尚不生確定請求權之效力，其請求權之存否，

    亦應由被上訴人已提起之本案請求以資確定（兩造不爭執事

    項㈠）；且定暫時狀態處分準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再準用

    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規定準用同

    法第533條再準用同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本案請求倘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

    期間內起訴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債

    務人非無抗辯之機會，於本案請求經法院為實體審查予以裁

    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是上訴人就系爭裁定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其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對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其依上開規定，請求撤

    銷系爭執行程序，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

    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

    舉證資料，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

    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陳韻芬    

訴訟代理人  林鳳秋律師

被上訴人    賴麗如  



訴訟代理人  何永福律師

複代理人    陳惠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勞訴字第37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下稱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向嘉義地院執行處聲請對其為強制執行（即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下稱系爭執行程序）。惟系爭裁定所命其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下稱系爭開業執照），其並未持有，命其交付之印章4顆（下稱系爭印章），因兩造合作契約未終止，其無返還義務，被上訴人不得對其聲請執行等情。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裁定係保全程序裁定，不生確定本案請求之效力。其持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為保全程序之執行，債務人如對本案請求有所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倘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消滅，債務人亦得聲請撤銷之，上訴人自不得對之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系爭執行程序應予撤銷。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25日，以上訴人及訴外人○○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公司）為被告，向嘉義地院提起給付薪資、返還以被上訴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及被上訴人本人之印章4枚之訴訟，現由嘉義地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6號審理中。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6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上訴人及○○光公司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全字第1號裁定（即系爭裁定）：「聲請人（即被上訴人）提供新臺幣（下同）20萬元為相對人（即上訴人及○○光公司）擔保後，相對人應協同聲請人至嘉義市○○路000號1至3樓之○○○○眼科診所取回以聲請人名義申請之醫療機構開業執照（嘉市衛醫所字0000000000號/府授衛醫字第1000000000號）；並應將聲請人授權○○光公司刻製聲請人本人如附圖一所示之印章共4顆，交付聲請人」。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再抗告後，由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駁回再抗告確定（見原審卷一第19至22頁、第353至367頁）。

  ㈢被上訴人執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對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執全字第89號受理（即系爭執行程序），原定於111年10月11日上午9時30分到場執行。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勞聲字第1號裁定准許上訴人提供擔保金260萬元後，停止系爭執行程序，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訴人停止執行程序之聲請，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未執行終結（見原審卷一第23至24頁、第369至379頁）。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系爭裁定命被上訴人供擔保後，上訴人及○○光公司應協同被上訴人取回系爭開業執照，並交付系爭印章，經上訴人提起抗告、再抗告，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9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又被上訴人以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上訴人以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為由，聲請停止執行，經嘉義地院裁定供擔保後准許之，被上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本院以111年度勞抗字第14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駁回上訴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抗字第277、278號駁回上訴人之再抗告確定，系爭執行事件迄今尚未執行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㈢），可資認定。

　㈡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固有明文。惟該項規定之規範意旨，在於無實體上確定力之執行名義，因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人無抗辯之機會，乃就此項執行名義成立前，所存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之爭執，許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以謀救濟。即債務人就實體上權利義務之存否，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尚得提起異議之訴。倘未於該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加以爭執，依該執行名義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始成為終局之執行，以求程序之安定。準此，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者，應限於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而許可對之進行終局強制執行之債務人，始足當之。至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為暫時處分之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院裁定准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分，其所保全之權利，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限期起訴之適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足方法，仍屬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即上訴人未於該強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之執行。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請命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故以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為執行名義所進行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伴隨應由本案訴訟法院實質審查之裁判，以資確定其權利義務，債務人即非無抗辯之機會，且於該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予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自無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㈢查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名義為系爭裁定，惟其性質係以保全實體法上請求權之執行為目的之定暫時狀態裁定，非以請求本身為內容，尚不生確定請求權之效力，其請求權之存否，亦應由被上訴人已提起之本案請求以資確定（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且定暫時狀態處分準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再準用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規定準用同法第533條再準用同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本案請求倘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債務人非無抗辯之機會，於本案請求經法院為實體審查予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是上訴人就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其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對系爭裁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不符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其依上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或防禦方法並所提舉證資料，認均不生影響本院所為上開論斷，自無再予逐一審論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郭貞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宣妤



【附註 】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